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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金属资源回收伙伴关系计

划启动暨签署合作备忘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概述 

为了推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金属资源的高效利用、构建全球以金属资

源为主体的再生资源大数据环境信息体系，减少环境污染，保障人体健康，提高

金属资源回收利用行业整体水平，在联合国环境署驻华代表处的支持下，巴塞尔

公约亚太区域中心（以下简称“亚太区域中心”）发起亚太地区金属资源回收伙

伴关系计划（以下简称“计划”）。2015年5月7日，亚太区域中心与格林美股份

有限公司（英文名称“GEM CO., LTD.”，以下简称“公司”）签署了“关于巴

塞尔公约亚太区域金属资源回收伙伴关系计划的倡议”和“关于巴塞尔公约亚太

区域金属资源回收伙伴关系计划合作备忘录”（以下简称“合作备忘录”）。 

该计划拟定的主要活动包括：1、建立区域范围的金属资源回收信息共享平

台；2、搭建以典型金属为核心的3R信息中心；3、开展资源回收示范项目，促进

技术进步；4、选择典型企业，建立综合性教育示范基地，进行先进经验推广和

信息交流；5、打造资源回收利用技术转移平台；6、设立资源回收奖项，推动资

源回收领域的技术创新和改革；7、建立金属回收和资源管理的高层次人才培养

网络。该计划由亚太区域中心组织实施，由公司提供支持，合作双方诚邀联合国

机构（包括公约秘书处及其公约所属区域中心）、政府间组织、学术机构、大专

院校、非政府组织、产业协会、资源回收利用企业、学术团体等利益相关方参与

该计划。 

根据《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签署合作备忘

录不需要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签署合作备忘录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 合作方介绍 

亚太区域中心全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巴塞尔公约亚洲太平洋地区培训和技

术转让区域中心”，是根据《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简

称“巴塞尔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决定于1997年成立运行，是全球14

个巴塞尔公约区域和协调中心之一。亚太区域中心兼具促进巴塞尔公约和斯德哥

尔摩公约区域履约的职责，协助区域内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实现两公约

的各项目标，核心职能包括培训、技术转让、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和宣传活动，

目前已逐渐形成了化学品和废物管理政策和技术研究、能力建设、信息交换等优

势领域，在国际范围内有着较大的影响力。 

三、合作备忘录主要内容 

1、此计划由亚太区域中心组织实施，由公司提供支持。 

2、合作双方同意按联合国环境署巴塞尔公约的准则开展项目下的各项活动，

以及按中国政府与巴塞尔公约签署的关于建立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的框架

协议接收和支出相关费用。 

3、亚太区域中心责任和义务 

（1）负责邀请联合国机构（包括公约秘书处及其公约所属区域中心）、政

府间组织、学术机构、大专院校、非政府组织、产业协会、资源回收利用企业、

学术团体等利益相关参与该计划； 

（2）负责落实中国政府和联合国环境署巴塞尔公约秘书处的支持，并在三

公约联合国缔约方大会上举办启动边会，联合格林美公司发出倡议； 

（3）负责拓展伙伴关系网络和专家网络，组织计划下的各项活动，并制定

相关实施准则； 

（4）优先考虑公司作为大数据信息体系建设项目的依托基地。 

4、公司责任和义务 

（1）首期提供项目预算中的启动经费100万美元，用于支持该计划下资源网

络拓展活动与公共行政费用，具体拨付方式双方另行协商； 

（2）为此计划实施提供长期资金和相关人力资源的支持； 

（3）受邀参与项目下的各项活动； 



 

 

（4）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逐步提供资金开展计划之下的具体活动； 

（5）依据单独签署的项目合同约定享受大数据信息体系成果，成为该项计

划的实施基地。在不违背单独签署的项目合作合同、联合国环境署和化学品与废

物国际环境公约确立的原则的前提下，享有该计划下其他技术和信息的知情权和

优先使用权。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合作备忘录的签订，进一步提升公司以金属资源回收为主导的再生资源回

收利用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促进公司有效建立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大数据体系，

为公司全面提升金属资源回收技术水平提供有力保障、为公司培养再生资源回收

利用的高层次人才提供强大的平台支撑。 

五、风险提示 

本合作备忘录属于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受具体实施

进度、项目情况等因素存在不确定性；双方若另行签订项目合同，公司将根据《公

司章程》规定按程序提请董事会、股东大会进行审批，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五年五月十一日 

 

 

 

备查文件： 

（1）关于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金属资源回收伙伴关系计划的倡议； 

（2）关于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金属资源回收伙伴关系计划合作备忘录。 




